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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作为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银江技术”或“公司”）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银江技术 2023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516 号）核准，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38,888,888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

行价每股 7.2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93.60 元，坐扣承销及保荐费（含

税）13,499,999.92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986,499,993.68 元，已由主承销商中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中

兴华验字（2023）第 510004 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83,984,711.62 元，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3,600.00 万元，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万元，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尚未转回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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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00,066.20 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357,967,864.62 元（包含利息收入扣除

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 

根据《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账户的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986,499,993.68 

减：转账手续费 5,748.40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36,000,000.00 

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0.00 

募投项目支出金额 83,984,711.62 

募集资金转入非募集资金账户金额 142,666,957.20 

以预付款方式支出的金额【注】 28,720,973.25 

认定不属于募投项目支出金额 93,352,468.02 

加：募集资金利息 3,894,246.22 

非募集资金账户转回募集资金专户金额 52,304,483.21 

募集资金余额 357,967,864.62 

注：以预付款方式支出的金额指募投账户支出金额扣减供应商回流至非募集资金账户

后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并于 2023 年 4 月分别与保荐机构中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庆春路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解放路支行、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行、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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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年度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详见本报告“五、募集资金使用

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名

称 
银行账号 资金用途 初始存放金额 期末余额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庆春路支

行 

1202020229

900703654 

城市大脑

整体解决

方案研发

及实施项

目 

200,000,000.00 93,288,833.68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高新支行 

3569201001

00203087 
165,000,000.00 64,061,360.37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解放路支

行 

1902510104

0041227 
100,000,000.00 23,338,330.16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

支行 

9503007880

1100001397 
100,000,000.00 95,948,646.73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湖墅支行 

5719046535

10718 
100,499,993.68 16,128,307.42 

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 

8110801011

702685280 

基于新一

代信息技

术的智慧

医院项目 

185,000,000.00 65,199,390.16 

7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余杭支行 

1045800000

0812461 

补充流动

资金 
136,000,000.00 2,996.10 

合计 986,499,993.68 357,967,864.62 

其中，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存在被冻结的情形，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冻结银行 冻结项目 
实际冻

结金额 
冻结日期 案件号 原告 

案件 

进展 

招商银行

湖墅支行 

“独山县智慧

城管信息技术

服务项目”与

“独山县智慧

交通建设技术

服务项目” 

1,596.76 2023-11-14 

（2023）

京 0106 执

保 4207 号 

四川长虹

佳华数字

技术有限

公司 

进行

中，公

司已向

法院申

请置换

冻结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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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浦发银行

保俶支行 

滨江项目地下

室-富城 
2,838.25 2023-11-21 

（2023）

浙 0108 执

保 730 号 

浙江富成

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双方互

诉，案

件正在

进行中 

岱山医疗健康

集团信息系统

建设项目 

500.00 2023-11-1 

（2023）

浙 0106 执

保 1701 

舟山市太

平洋时代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已调解

结案 

中信银行

湖墅支行 

铜仁市第二人

民医院智能化

项目工程 

53.95 2023-9-2 

（2023）

黔 0602 执

保 417 号 

贵州美智

达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已

胜诉 

总计 4,988.96 - - -  

如上表所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名下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湖墅支行等三家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因涉及诉讼被冻结，相关账户资金被

冻结的金额合计 49,889,600.23 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正在积极应对相关

诉讼，部分诉讼已取得胜诉判决，其中中信银行湖墅支行募集资金账户冻结状态

已解除；同时公司正在通过自有资金置换募集资金冻结金额，并与原告方进行友

好协商，尽快完成冻结金额的账户置换和解封。 

三、2023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年度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83,984,711.62 元，已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136,000,000.00 元，实际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19,984,711.62 元，

具体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本年度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形。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结合公司目前

生产经营情况以及财务状况，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0 万元用于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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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6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

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使用的

情况下，将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万元。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 40,000.00 万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该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现金管理投资的产品须符合以下条件： 

（1）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产品类

型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可转让存单、

保本型理财产品等）；（2）流动性好，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3）投资产品不得质押。 

上述相关产品品种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投资。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未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3 年度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一）募集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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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募集资金账户通过供应商回流至公司非募集资金账户 

公司将募集资金通过 23 家供应商回流至公司非募集资金账户，累计发生额

为 142,666,957.20 元，其中 2023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对杭州翎投累计拆出金

额为 25,618,765.99 元。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年

审会计师”）出具的《2023 年度审计报告》中的“二、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会计师无法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银江技术公司与翎投科技之间存在何

种关联关系”，保荐机构亦无法确认公司与杭州翎投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关系。 

前述交易与募投项目无关，需要转回至募集资金账户。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已转回 52,304,483.21 元，其中包括对杭州翎投拆出的全部募集资金

25,618,765.99 元。 

2、以预付款方式支出的金额 

募集资金账户支出金额中以预付款方式支出的金额为 28,720,973.25 元，截

至 2023 年末无相关资产到账，该部分资金应转回募集资金专户。 

3、募集资金用于认定为不属于募投项目的支出 

公司本年度存在使用募集资金账户购买非募投项目情况，主要为采购非募投

项目使用的硬件、软件及非募投地点的装修等，累计金额为 93,352,468.02 元。该

部分资金应转回募集资金专户。 

4、坐扣的发行税费需转回 

保荐机构在扣除相关承销保荐费时，坐扣税费 76.42 万元。按照规定发行税费

76.42 万元在券商坐扣后，应当用公司自有资金转回至募集资金账户。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因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违规情况尚需以公司自

有资金转回至募集资金账户的金额合计为 213,200,066.20 元。 

（二）募集资金违规使用情况的整改措施 

1、转回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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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公司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包括：募集资金账户通过供

应商回流至公司非募集资金账户、以预付款方式支出的金额、募集资金用于认定

为不属于募投项目的支出及坐扣发行税费，合计金额 26,550.45 万元。截止 2023

年末已转回募集资金专户 5,230.45 万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已转回上述违

规使用款项。 

2、保荐机构积极督促公司开展核查，进一步加强内控建设 

保荐机构要求公司针对违规事项，尽快进行自查自纠，配合保荐机构及年审

会计师提供相关材料、核实募集资金违规金额；督促公司尽快向证监会及交易所

等监管机构汇报违规事项并及时进行披露；督促公司制定还款计划尽快偿还违规

使用金额；要求相关部门责任人压实责任，加强内部教育，坚决纠正内控不规范

行为，杜绝再次发生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等违反规则的事项。 

3、强化内部审计部门职能 

保荐机构要求公司进一步强化内部审计部门的职能，加强内部审计部门对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力度，加强内部审计部门对公司经营和内部控制

关键环节的“事前、事中、事后”审计职能，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深度和广度。

保荐机构要求审计部门密切关注和跟踪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确保随时掌握公

司募集资金支出的必要性、合理性，是否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如发现

异常情况，及时向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汇报情况。 

4、保荐机构进行相关培训 

保荐机构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及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认真学习《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业务规范，提升思想认识，要求公司

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内控制度的执行，进一步提

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对相关法律法

规的理解，切实提高公司治理及内控管理能力。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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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兴华核字(2024)第 510008 号”《关于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认为：银江技术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编制。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工作 

保荐代表人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实地走访等多种方式，对

银江技术本次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

并与公司高管、中层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沟通交流等。 

八、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2023 年度，公司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包括：募集资金账户通过供

应商回流至公司非募集资金账户、以预付款方式支出的金额、募集资金用于认定

为不属于募投项目的支出及坐扣发行税费，合计金额 26,550.45 万元，相关支出

不符合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规定的募集资金支出范畴。 

保荐机构特别提请公司注意，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必须符合《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得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 

会计师出具了《2023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书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存在财务报告及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

缺陷。保荐机构提请公司落实加强公司内部控制的整改措施，建立健全并有效执

行公司治理制度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因保荐机构未能获得充分、适当的证据确

定公司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相关事项对公司 2023

年度《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影响，保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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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无法对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意见。同时，保荐机构

提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及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的相关风

险，以及因审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导致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谨

慎开展投资活动。



 

（此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孙晓刚                盛 苑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29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8,65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998.4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998.4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城市大脑”

整体解决方案研发

及实施项目 

否 66,500.00 66,500.00 7,079.83 7,079.83 10.65 2026 年 4 月 不适用 - 否 

2、基于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智慧医院

项目 

否 18,500.00 18,500.00 1,318.64 1,318.64 7.13 2026 年 4 月 不适用 - 否 

3、补充流动资金 否 15,000.00 15,000.00 13,600.00 13,600.00 90.67 不适用 不适用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00,000.00 100,000.00 21,998.47 21,998.47 22.00   -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100,000.00 100,000.00 21,998.47 21,998.47 22.00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三）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详见本报告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二）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详见本报告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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